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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网英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和相关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国网英大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工会于近日召开会员大会，选举周维丽女士担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职工董

事。 周维丽女士将与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选举产生的十名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自换届

之日起任期三年。

周维丽女士的基本情况和简历如下：

周维丽，女，1968年出生，大学学历，高级政工师。 历任华北电网有限公司廊坊供电公司纪委书记、

工会主席、党委书记，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司廊坊供电公司党委书记、副总经理，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

司物资分公司（国网冀北招标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执行董事），国网物资有限公司党委委

员、纪委书记、工会主席等职。 现任本公司职工董事、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工会主席，国网英大国际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职工董事、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工会主席。

截至目前，周维丽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是公司控股股东国网英大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职工董

事、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工会主席。 除上述关系外，周维丽女士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

制人以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同时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1号-规范运作》第3.2.2条所列情形。

特此公告

国网英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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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网英大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国网英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5年5月16日在北京市

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乙18号英大国际大厦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当天以书

面方式送达各位董事，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会议通知时限要求。 会议应出席董事11名，实际出席

董事11名（其中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的董事7名），全体董事推举董事杨东伟先生主持会议。 本次

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关于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1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网披

露的《国网英大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的公告》（临2025-018号）。

（三）《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已事先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5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其中聘任总会计师事

项已事先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审计与内控合规管理委员会2025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公

司董事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1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网披

露的《国网英大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临2025-019号）。

特此公告

国网英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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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网英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国网英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5月16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本议案已事先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提名委员会2025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其中聘任总会计师事项已事先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审计与内

控合规管理委员会2025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聘任乔发栋先生为公司总经理，并经乔发栋先生提

名，聘任车雪梅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总会计师，聘任李平文先生和倪斌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张

雷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简历详见附件。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均具备任职资格与能力。 董事会秘书张雷先生持有上海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

资格证书，具备履行董事会秘书职责所必需的职业品德、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二、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经乔发栋先生提名，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聘任黄焕女士、王煜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本次

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上述证券事务代表的简历详见附件。

上述证券事务代表均持有上海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任职培训证明，具备履行证券事务代表职责

所必需的职业品德、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其任职资格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要

求。

特此公告

国网英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附件：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简介

一、高级管理人员

乔发栋，男，1974年出生，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高级会计师。 历任西北电网公司财务部基建财务

处处长，西安凯信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会计师、工会主席、党委委员，西安凯信实业发展有限

公司总经理、党委委员，英大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固有资产管理部主任、上海业务部总经理，英大国

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兼办公室（董监办）主任、党组秘书、总经理助理兼风险控制部筹备组

组长，英大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总会计师、党委委员，英大汇通商业保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党支部书记，国网雄安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本公司副总经理、党

委委员等职。 现任本公司董事、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国网英大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英大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党总支书记。

截至目前，乔发栋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是公司控股股东国网英大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

员兼英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党总支书记。 除上述关系外，乔发栋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实际控制人以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同时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第3.2.2条所列情形。

车雪梅，女，1967年出生，大学学历，学士学位，正高级经济师。 历任国家电力公司审计部综合处副

处长，国家电网公司审计部审计二处副处长（主持工作）、审计一处处长，国网物资有限公司总会计师、

党组成员，国网物资有限公司总会计师、党委委员，英大碳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董事长、党支部书

记等职。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兼总会计师、党委委员，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建信融通有限责任

公司监事会主席，国网雄安商业保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党支部书记。

截至目前，车雪梅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 车雪梅女士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

以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同时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规范运作》第3.2.2条所列情形。

李平文，男，1974年出生，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正高级会计师。历任江西鹰潭供电公司总会计师，

国网江西省电力公司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国网江西省电力公司鹰潭供电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国

网江西省电力公司副总经济师、人力资源部（社保中心）主任，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总会计师、党委委

员等职。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国网英大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

截至目前，李平文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 李平文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

以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同时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规范运作》第3.2.2条所列情形。

倪斌，倪斌，男，1975年出生，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高级工程师。 历任南京南瑞集团公司（国网电

力科学研究院）流程与信息管理中心主任，国电南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信通事业部党总支书记、副总经

理，国电南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信通事业部总经理、党总支书记，南瑞集团有限公司（国网

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部主任，北京南瑞怡和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党支部书记，南

瑞集团有限公司（国网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市场部主任，副总工程师兼办公室（党委办公室、董

事会办公室）主任等职。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电力装备事业部总经理，上海置信电气有限公司董事长、

党委书记，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截至目前，倪斌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 倪斌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以及

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同时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

运作》第3.2.2条所列情形。

张雷，男，1981年出生，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高级经济师。 历任中国电力财务有限公司人力资源

部干部管理处处长、人力资源部副主任兼干部管理处处长、投资管理部副主任、天津业务部主任，国网

英大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组织部（人力资源部）副主任（三级正职），国网英大股份有限公司人

力资源部（党委组织部）主任、董事监事与投资者关系管理部主任等职。 现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证券

事务部主任，上海置信电气有限公司董事，国网英大碳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董事。

截至目前，张雷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 张雷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以及

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同时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

运作》第3.2.2条所列情形。

二、证券事务代表

黄焕，女，1986年出生，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历任英大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固有资产管理部业

务经理，法律合规管理部合规管理经理、资深合规经理（五级职员）、法律顾问助理（副科级），办公室

（董监事会办公室）法律顾问助理（正科级）、法人治理处处长等职。 现任本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证券事

务部主任助理，英大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法律合规部主任助理。

截至目前，黄焕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 黄焕女士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以及持股

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任职资格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王煜，女，1995年出生，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历任国网英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与投资者关系

管理部主管、高级主管等职。 现任本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证券事务部高级主管。

截至目前，王煜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 王煜女士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以及持股

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任职资格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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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网英大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6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乙18号英大国际大厦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1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527,082,62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9.166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取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由董事长杨东伟先生主持。

现场会议采取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11人；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董事会秘书牛希红女士出席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以通讯方式参加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524,856,675 99.9508 2,151,751 0.0475 74,200 0.0017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524,865,975 99.9510 2,133,251 0.0471 83,400 0.0019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524,820,875 99.9500 2,123,251 0.0469 138,500 0.0031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独立董事2024年度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524,835,675 99.9504 2,123,251 0.0469 123,700 0.0027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末期利润分配预案及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安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524,788,632 99.9493 2,268,094 0.0501 25,900 0.0006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申请自有资金运作额度及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524,772,375 99.9490 2,238,251 0.0494 72,000 0.0016

7、议案名称：关于预计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4,596,799 95.1946 16,857,664 4.7961 32,800 0.0093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4年度薪酬分配及2025年度薪酬考核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524,679,975 99.9469 2,289,651 0.0506 113,000 0.0025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2024年度薪酬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524,641,975 99.9461 2,345,651 0.0518 95,000 0.0021

1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501,177,928 99.4278 25,358,598 0.5602 546,100 0.0120

1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502,310,328 99.4528 24,700,698 0.5456 71,600 0.0016

1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502,250,228 99.4515 24,700,698 0.5456 131,700 0.0029

13、议案名称：关于废止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524,650,775 99.9463 2,278,951 0.0503 152,900 0.0034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选举非独立董事）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的比例（%）

是否当选

14.01 选举杨东伟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4,522,465,212 99.8980 是

14.02 选举乔发栋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4,521,055,011 99.8669 是

14.03 选举俞华军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4,522,342,033 99.8953 是

14.04 选举段光明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4,522,287,011 99.8941 是

14.05 选举华定忠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4,522,487,411 99.8985 是

14.06 选举杨骥珉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4,522,297,612 99.8943 是

2、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选举独立董事）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的比例（%）

是否当选

15.01 选举程小可先生为独立董事 4,522,317,804 99.8947 是

15.02 选举宋洁女士为独立董事 4,522,447,305 99.8976 是

15.03 选举刘俊勇先生为独立董事 4,522,293,703 99.8942 是

15.04 选举郭冬梅女士为独立董事 4,522,308,803 99.8945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公司2024年度末期利润分配预案

及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安排的议案

44,265,918 95.0730 2,268,094 4.8713 25,900 0.0557

7

关于预计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额度的议案

29,669,448 63.7232 16,857,664 36.2064 32,800 0.0704

8

关于公司董事2024年度薪酬分配及

2025年度薪酬考核方案的议案

44,157,261 94.8397 2,289,651 4.9176 113,000 0.2427

9

关于公司监事2024年度薪酬分配的议

案

44,119,261 94.7580 2,345,651 5.0379 95,000 0.2041

14.01 选举杨东伟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41,942,498 90.0829 0 0.0000 0 0.0000

14.02 选举乔发栋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40,532,297 87.0541 0 0.0000 0 0.0000

14.03 选举俞华军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41,819,319 89.8183 0 0.0000 0 0.0000

14.04 选举段光明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41,764,297 89.7001 0 0.0000 0 0.0000

14.05 选举华定忠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41,964,697 90.1305 0 0.0000 0 0.0000

14.06 选举杨骥珉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41,774,898 89.7229 0 0.0000 0 0.0000

15.01 选举程小可先生为独立董事 41,795,090 89.7663 0 0.0000 0 0.0000

15.02 选举宋洁女士为独立董事 41,924,591 90.0444 0 0.0000 0 0.0000

15.03 选举刘俊勇先生为独立董事 41,770,989 89.7145 0 0.0000 0 0.0000

15.04 选举郭冬梅女士为独立董事 41,786,089 89.7469 0 0.0000 0 0.000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中，议案7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控股股东国网英大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3,747,

456,382股份、关联股东国网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428,138,981股份，依法回避表决；议

案7、10、11、12、13为特别决议事项， 经出席会议股东或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

过，其他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经出席会议股东或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杰利、刘川鹏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

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资格、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资格及

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国网英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 上网公告文件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国网英大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国网英大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证券代码：600517� � � � � �证券简称：国网英大 公告编号：临2025-018号

国网英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

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国网英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5月16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关于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现将相关情况

公告如下：

一、选举公司董事长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征询各有关方面意见，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选举杨东伟先生为董事长，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杨东伟先生的简历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

cn）上网披露的《国网英大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临2025-012号）。

二、选举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

根据《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换届选举提名委员会、审计与

内控合规管理委员会、战略与ESG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

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第九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召集人及委员名单如下：

1.提名委员会（3人）

召集人：郭冬梅女士

委员：郭冬梅女士、程小可先生、杨东伟先生

2.审计与内控合规管理委员会（3人）

召集人：程小可先生

委员：程小可先生、宋洁女士、俞华军先生

其中，程小可先生为会计专业人士。

3.战略与ESG委员会（6人）

召集人：杨东伟先生

委员：杨东伟先生、俞华军先生、段光明先生、华定忠先生、刘俊勇先生、郭冬梅女士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5人）

召集人：宋洁女士

委员：宋洁女士、程小可先生、刘俊勇先生、乔发栋先生、周维丽女士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召集人及委员的简历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5日、2025年5月17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上网披露的 《国网英大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临

2025-012号）、《国网英大关于选举职工董事的公告》（临2025-016号）。

特此公告

国网英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000883� � � � � � �证券简称：湖北能源 公告编号：2025-038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基本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会议召开的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16日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16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16日9:15一9:25,9:30一

11:30和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

时间为2025年5月16日9:15至15:00。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武汉市洪山区徐东大街137号能源大厦3706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张龙先生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共317人，代表股份数5,068,187,673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77.9667%。 其中中小投资者共312人，代表股份247,351,03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3.8051％。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共4人，代表股份1,234,607,065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8.9926%。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3人，代表股份213,509,660股，占公司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845%。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313人，代表股份3,833,580,60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8.9741％。

其中，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股东309人，代表股份33,841,37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5206％。

4.公司董事、部分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如下：同意5,057,650,40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7921%；反对

8,251,16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1628%；弃权2,286,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451%。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236,813,76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的95.7400%；反对8,251,16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3.3358%；弃权2,286,

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9242%。

（二）《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如下：同意5,057,912,20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7973%；反对

7,989,36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1576%；弃权2,286,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451%。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237,075,56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的95.8458%；反对7,989,36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3.2300%；弃权2,286,

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9242%。

（三）《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情况如下：同意5,057,963,20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7983%；反对

9,966,56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1966%；弃权257,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51%。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237,126,56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的95.8664%；反对9,966,56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4.0293%；弃权257,

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1043%。

（四）《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如下：同意5,057,960,60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7982%；反对

9,960,56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1965%；弃权266,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53%。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237,123,96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的95.8654%；反对9,960,56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4.0269%；弃权266,

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1077%。

（五）《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情况如下：同意5,062,538,90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8885%；反对

5,381,66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1062%；弃权267,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53%。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241,702,26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的97.7163%； 反对5,381,66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2.1757%； 弃权267,

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1080%。

（六）《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预算报告》

表决情况如下：同意5,040,173,28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4473%；反对

27,756,89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5477%；弃权257,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51%。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219,336,64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的88.6742%；反对27,756,8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1.2217%；弃权257,

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1041%。

（七）《关于公司2025年存、贷款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鉴于三峡集团同为公司、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电力）及三峡财务公司、三峡

融资租赁公司、三财香港公司控股股东，长电宜昌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昌能投）、长电投资

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长电投资）为长江电力全资子公司。 因此，三峡集团、长江电力、宜昌能

投、长电投资为关联股东，回避本议案表决。

表决情况如下：同意2,056,265,17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3548%；反对

12,138,67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5865%；弃权1,214,000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587%。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233,998,3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的94.6017%； 反对12,138,67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4.9075%； 弃权1,

21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4908%。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大成（武汉）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王芳、叶曦檐

3.结论性意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

规则》和《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

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见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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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京基智农时代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总裁辞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深圳市京基智农时代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25年5月15日收到公司董事、

总裁巴根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信， 巴根先生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及公司总裁职

务，同时辞去第十一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及战略委员会委员职务。 辞职以后，巴根先生不

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

《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巴根先生的辞职未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其辞职自辞职信送达

公司董事会时生效。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巴根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巴根先生在担任公司董事及总裁期间，恪尽职守，

勤勉尽责，在公司战略执行、经营管理、团队建设以及公司规范运作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公司及董

事会对巴根先生为公司做出的努力和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深圳市京基智农时代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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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京基智农时代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2025年5月16日上午10:00，深圳市京基智农时代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一届董

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以通讯方式召开。 根据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相关规定，经全体董事同意，本次

会议豁免通知时限要求，会议通知于2025年5月15日以通讯方式送达各位董事。 本次应参会董事6名，

实际参会董事6名。 会议由董事长陈家荣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并投票表决，本次会议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补选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鉴于公司董事会成员存在空缺，为保障公司董事会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根据《公司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等有关规定，现拟补选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并提名吴志君先生（简历附后）为非独立董

事候选人，任期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第十一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

总数的二分之一。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补选第十一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为保证第十一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日常工作的有序开展，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

规定，经董事长提名，董事会同意分别补选傅衍先生、陈家荣先生、蔡新平先生为第十一届董事会审计

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及战略委员会委员，任期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届

满之日止。 补选完成后，前述专门委员会委员如下：

1、审计委员会由独立董事刘标先生、独立董事陈建华先生和独立董事傅衍先生组成，其中刘标先

生为召集人；

2、提名委员会由独立董事刘标先生、独立董事傅衍先生和董事陈家荣先生组成，其中刘标先生为

召集人；

3、战略委员会由董事陈家荣先生、董事蔡新平先生和独立董事傅衍先生组成，其中陈家荣先生为

召集人。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为强化公司整体运营效率，进一步提升公司现代农业业务的管理效益，同时稳步推进IP运营新业

务（即聚焦潮流文化、时尚艺术、二次元和文化科技的IP产品开发、运营与销售），根据《公司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董事会同意聘任高级

管理人员如下：

聘任陈家荣先生为公司总裁；聘任蔡新平先生为公司联席总裁（全面负责公司现代农业业务）；聘

任顾彬先生为公司副总裁（并继续兼任财务总监）；聘任尚鹏超先生为公司副总裁（不再担任董事会

秘书）；聘任蓝地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继续兼任副总裁）。 前述高级管理人员任期自公司董事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高级管理人员简历附后）

蓝地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联系方式如下：

地址：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5016号京基100大厦A座71层

电话：0755-25425020-6368

传真：0755-25420155

电子邮箱：a000048@126.com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深圳市京基智农时代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六日

附：相关人员简历

陈家荣先生：中国香港籍，1988年出生，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学士。 2012年起历任平安证券投

行部业务经理、深圳市京基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京基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京基实业控股有

限公司董事、京基智慧文化控股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2020年6月至今担任美图公司非执行董事。 2022

年11月起任公司董事；2024年6月起任公司董事长。

陈家荣先生系公司实际控制人陈华先生之子，未持有公司股份，与除京基集团有限公司及深圳市

京基时代实业有限公司以外的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

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市场禁入措施或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

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

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的规定。

吴志君先生：中国国籍，1961年出生，畜牧专业，本科学历，中国畜牧业协会猪业分会副会长，广西

水产畜牧业协会副理事长，国家生猪产业技术体系综合试验站站长、推广研究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人员。吴志君先生自1983年8月至2019年10月先后担任广西农垦良圻农场有限公司技术员、副总经理，

广西农垦永新畜牧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党委书记；2019年10月至2021年3月任广西农垦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首席专家；2021年4月至今任公司副总裁。

吴志君先生持有公司股份500,000股（含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与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

在《公司法》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市场禁入措施或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

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蔡新平先生：中国国籍，1973年出生，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学士学位。 2001年9月至2013年9月先后

任职于深圳市万科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电信实业公司；2013年至2018年8月先后担任深圳市京

基百纳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副总裁、深圳市京基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深圳市京基百纳商业管理

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 2018年8月至今任公司董事、副总裁。

蔡新平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50,000股（含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与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

在《公司法》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市场禁入措施或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

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的规定。

顾彬先生：中国国籍，1984年出生，会计学专业，本科学历，曾任职于深圳空间房地产有限公司、中

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佳兆业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京基集团有限公司。 2018年9月加入公司，先后

担任公司审计监察中心总经理、徐闻县京基智农时代有限公司总经理。 2023年4月起任公司财务总监。

顾彬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00,000股（含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

《公司法》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

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市场禁入措施或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

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的规定。

尚鹏超先生：中国国籍，1990年出生，法学专业，硕士学历。 曾任职于金杜律师事务所，2018年8月

加入公司，先后任证券法务中心总经理、监事会主席、董事会秘书等职务。

尚鹏超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00,000股（含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与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

在《公司法》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市场禁入措施或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

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的规定。

蓝地先生：中国国籍，1976年出生，厦门大学法学学士、公共管理硕士。 曾在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大鹏证券有限公司、汉唐证券有限公司、深圳红彤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等任职管

理岗位；2005-2020年任职于深圳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任董事、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2020年

担任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自2016年起连续四年获“新财富金牌董秘” 、

连续三年荣获“金牛董秘奖” ，荣获“第八届天马奖”中国主板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优秀董秘及“第九

届天马奖”中国主板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最佳董秘等荣誉奖项。 2025年4月加入公司，担任公司副总

裁。

蓝地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

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市场禁入措施或被证券

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曾被中国

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符合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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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盘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2025年5月16日（星期五）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6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5年5月16日9:15一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西安市灞桥区现代纺织产业园灞柳二路2801号陕西盘龙医药股份有限

公司二楼会议室。

（三）会议召开和表决方式：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召集人：陕西盘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谢晓林先生。

（六）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七）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14人， 代表股份43,780,19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338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6人，代表股份40,480,13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222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98人，代表股份3,300,05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160％。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02人， 代表股份3,301,958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178％。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4人， 代表股份1,9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8％。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98人， 代表股份3,300,058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160％。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瑞强律师

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43,687,9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94％；反对80,812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46％；弃权1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209,74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2074％； 反对80,81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474％；弃权1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53％。

本议案获得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43,667,6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30％；反对80,812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46％；弃权3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2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189,44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5926％； 反对80,81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474％；弃权3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6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43,669,9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83％；反对80,812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46％；弃权2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7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191,74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6622％； 反对80,81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474％；弃权2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904％。

本议案获得通过。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43,661,9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00％；反对80,812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46％；弃权3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5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183,74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4199％； 反对80,81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474％；弃权3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327％。

本议案获得通过。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3,734,9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4873％；反对115,312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481％；弃权6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9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64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125,4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6543％；反对115,31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922％；弃权6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534％。

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本议案获得通过。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43,313,3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439％；反对95,412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95％；弃权5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9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6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147,14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3115％； 反对95,41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896％；弃权5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989％。

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本议案获得通过。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43,647,3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966％；反对80,912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48％；弃权5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9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8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169,14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9778％； 反对80,91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504％；弃权5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718％。

本议案获得通过。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43,645,9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934％；反对81,012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50％；弃权5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9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1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167,74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9354％； 反对81,01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535％；弃权5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112％。

本议案获得通过。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43,647,3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966％；反对80,912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48％；弃权5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9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8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169,14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9778％； 反对80,91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504％；弃权5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718％。

本议案获得通过。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5,757,5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312％；反对80,912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819％；弃权1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6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204,24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408％； 反对80,91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504％；弃权1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88％。

关联股东谢晓林、谢晓锋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获得通过。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对外捐赠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43,664,7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64％；反对97,812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34％；弃权1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186,54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5047％； 反对97,81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622％；弃权1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30％。

本议案获得通过。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43,688,6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10％；反对80,912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48％；弃权1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210,44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2286％； 反对80,91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504％；弃权1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10％。

本议案获得通过。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5年-2027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43,688,6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10％；反对80,912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48％；弃权1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210,44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2286％； 反对80,91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504％；弃权1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10％。

本议案获得通过。

（十四）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董事会制定中期分红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43,503,8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689％；反对81,012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50％；弃权19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1,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6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25,64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6319％； 反对81,01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535％；弃权19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8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147％。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瑞强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陈晓昀律师、王志恒律师；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股东会召集人资格、股东

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股东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陕西盘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二） 北京瑞强律师事务所关于陕西盘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之法律意见

书；

（三）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陕西盘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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